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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落成并投入使用
区检察院

依法履职促服刑人员主动交罚金

区工商分局

加强打击传销工作部署

区城管局

联合开展运输车辆执法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毕辉）近日，区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正式落成并投入
使用。

为推动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实现
新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区法院立足最
高法院和市高级法院“大服务”、“大
平台”、“大辐射”的职能定位要求，
围绕功能区布局、硬件设施配备、软
件建设跟进、服务质量提高等进行
了科学规划和设计方案论证建设了
诉讼服务中心。

该中心分为导诉台、综合服务
区（四个诉讼服务窗口，主要为群众

提供查询案件、联系法官、材料收
转、办理公告、旁听等服务）、12368
语音服务平台、立案窗口、收费窗
口、网络服务区、信访接待室等区
域。新建成的诉讼服务中心将以前
分布在墙壁、窗口、服务架的法院指
引、文书模板、便民联系卡、职能宣
传等纸质诉服指引资料进行替换。
各窗口悬挂及岗位标牌均使用电子
屏展示，内容可替换。文书模板采
用市高级法院更新后样式，将模板
录入一体机及查询机，可由当事人
拷贝电子版或打印，节约纸张。改
变以往导诉人员口头传达或传纸条

的模式，可指引诉讼群众在一体机
中的相应模块给法官留言，指引诉
讼群众充分利用一体机、查询机了
解诉讼流程、案件信息及法律知识。

我区区域基本功能定位为生态
涵养发展区与首都西部综合服务中
心（WSD）。在诉服大厅的各处细
节设计上，就我区的区域功能定位
进行适当提示，例如旁听证、各窗口
的岗位标牌、大厅的二维码、wifi覆
盖等各种小标识的背景均可选用具
有门头沟特色的地域照片。在书写
区、开关旁、洗手间等处均放置节约
资源的提示牌。大厅内的公用电子

设备由专人管理，设置屏幕亮度及
屏保、时长，在方便群众使用的同时
兼顾低碳环保。在导诉台增设内线
电话，方便诉讼群众联系法官。

诉讼服务中心坚持“绿色、传
承、实用、共享”的理念，依托

“12368”热线、网上诉服、移动诉讼
服务平台、诉服窗口、电子触摸屏等
渠道，为群众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实
现人、机、网互动，形成实体与网络、
现场与远程相结合的全方位诉讼服
务模式。进而实现服务群众诉讼、
服务法官办案、服务科学决策、服务
审判管理的大服务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张峻溢
张亚莉）日前，国家食药监总
局通告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批号为160504C21
的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等
10 个生产企业的 14 批次药
品不合格，区食药监局立即
部署，针对通稿中的不合格
药品开展专项排查。

此次排查，选取了辖区
回迁房集中的住宅区作为重
点检查地区，通过对陈列药
品、库存药品的检查，对计算
机系统的筛查，对进货票据
的抽查等方式进行了详细排
查。经企业自查及现场排
查，未发现我区药品经营企
业有经营通告中所列产品的
现象。

民间借贷法律问题并不是
一个非常新的话题，但不得不
说，作为大众最常用的融资方
式，在我们享受其灵活、便捷、
直接的优良特点时，对于其所
蕴含的法律风险仍然不能忽
视，尤其是伴随借贷规模的快
速扩张、监管职能发挥的滞后、
新型集资模式不断演化等新情
况，这一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
呈 现 出 快 速 增 长 的 态 势 。
2016年以来，区法院受理大量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过细致
调研、综合梳理类案，发现“亲
友间借贷”类纠纷案件在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中占据相当大
的比例，而相较于同正规金融
机构借贷的情况，此类纠纷有
时还呈现出不打借条、不问资
金用途、书面记载简易、延迟
还款请求等特点，债权人借贷
时缺乏防范意识，还款期届满
后又“碍于面子”，一旦步入诉
讼就很难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对此，区法院通过类案研
判，分析“亲友间借贷”过程中
经常出现的风险点，以此提示
公众增强法律意识，培育良好
的交易习惯，防范和化解金融
往来中不和谐因素，尽量将纠
纷矛盾扼杀在萌芽阶段。

风险一：未注意借款
人的资金用途和偿还能
力

“亲友间借贷”往往基于借
贷双方的信赖关系，在此条件
下，债权人通常会降低戒备之
心，忽视对借款人资金用途和
偿还能力的了解、调查。如过
于相信对方的“高端项目”而不
知对方业务资质、管理能力、团
队建设水平等情况，由此一旦
出现巨额亏损就会导致无法偿

债；另外，有的借款人还将资金
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如赌博、非
法经营等，而司法实践中个别
债权人则明知如此还抱着“反
正不是我干的”“我只是借钱”
等心态，甚至有可能牵涉“共
犯”问题，导致身陷囹圄。

风险二：未打借条或
借条记载不清缺乏证据
意识

“兄弟义气，义薄云天”是
“亲友间借贷”的重要特征之
一。有的债权人对借款人“过
于自信”，认为不需要签订借贷
合同，甚至连借条也不打，而一
些别有用心的借款人就利用债
权人这种“义气”的心理，忽悠

“口头借条”“都在心里”，一旦
拿到钱款就卷款跑路“玩失
踪”。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借
贷双方马虎大意，对借条、合同
等材料中诸如还款利率、还款
时间、违约条款、滞纳金适用情
况等记载不明或有歧义，造成
双方“各有各的说法”以至于出
现“说不清”的情况。

风险三：未及时提出
还款请求以至于超过诉
讼时效

法律界有一句谚语“法律
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从现
代法律规定层面考虑，如果权
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未行
使权利，则债务人就有可能获
得诉讼时效抗辩权，进而导致
权利人胜诉权出现消灭的情
形。借贷过程中，有的债权人
在债务到期后或是因为“遗忘”
或是因为“不好意思”等，长时
间不向债务人主张还款请求，
一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就
可能造成请求还款的胜诉权归

于消灭，从而带来不利后果。

经典案例
案例一：
杨大因其子杨某房屋买卖

资金周转问题，以自己的名义从
好友林某处借得款项100万元，
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利息按照
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然而，
杨某却将部分借款用作赌博，在
还款期限届满后，父子二人均无
法偿还欠款，林某遂将好友杨大
告上法庭，要求其归还借款及给
付利息。

法官说法：本案中，林某基
于同杨大的好友关系，进行大额
借款，而杨大亦没有了解其子杨
某真实的借款用途，与林某草率
签订借款合同，后杨大提出杨某
才是实际借款人，不同意支付利
息损失和承担案件受理费。但
是，因为林某与杨大之间的借款
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
定，实属有效。而杨大未按约定
时间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
归还借款及给付利息的义务。

案例二：
李某与安某系朋友关系，

2016年初李某先后借给安某300
万元，但并无签订借款合同，只是
口头约定借款一年。后还款期限
将至，李某多次催款后，安某向李
某出具借款承诺书一份，写道“安
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李某借款
300万，双方认可利息的计算标
准是每 100万元的利息是 30万
元，利息约定90万整”。后由于
安某还是无力偿还到期借款，李
某将安某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案件中，李某基
于对安某的信任，借款300万而
未签订合同，只进行了口头约定，
风险较大，后经过李某多次催款，

安某遂出具借款承诺书，成为认
定双方借款事实的重要依据。另
外，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李某主张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30%的标准计算不受法律保护，
后在庭审时李某将年息标准变更
为24%，最终获得法院支持。

风险提示
日常生活中，难免涉及亲友

间的借贷情况，如果做好风险预
测，安全开展借款，也一定能够省
时省力解决较多生活“困窘”，但
是如上述案例，在没有充分预测
的情况下，“自己人”却往往成了
反目对象，最终为了一些经济利
益而撕破脸皮。故此，区法院在
此为公众提示几点：一是充分判
断对方是否具备偿还能力和资金
用途，如查看对方固定资产、经济
收入、项目内容、实际运营情况
等。二是提高证据意识明确借款
书面材料载定内容，如写明借款
人、借款金额、利率、还款时间等
内容，语言尽量规范，避免出现歧
义。三是按照法律规定合理约定
利率等事项，注意利率 24% 、
36% 的“两线三区”规定。四是债
务到期后及时催要欠款，避免超
过诉讼时效等带来的相关不便。

“亲兄弟，明算账。”在民间借
贷活动中，我们倡导困难帮助、热
心友善、诚信借款的行为，但是对
于双方而言，也应提高法律意识，
避免不和谐因素，做到防患于未
然。

本报讯（通讯员 贾冬雪）财产
刑执行专项检察活动开展以来，
区检察院积极履行监督职责，支
持、配合法院执行机构开展财
产刑执行工作，通过多次地敦
促教育，成功促使服刑人员聂
某某主动向法院全额缴纳罚金3
万元，得到了高检院、市院的充分
肯定。

聂某某曾因犯污染环境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去
年8月，区检察院在统计涉财产
刑案件执行情况时发现，聂某某
在判决生效后四个月内始终未缴
纳罚金。在了解到聂某某年龄偏
大、患高血压，且收入较低、确无
能力一次性缴纳三万元罚金的情

况后，区检察院干警多次对其进
行了心理疏导和思想教育，告诫
其要充分认识法院判决所具备的
法律效力，如具备执行能力但拒
不执行，检察院将严格依法履行
监督职责。

经过办案人员耐心而细致的
思想教育，聂某某当场出具了承
诺书，承诺其于2016年 12月 31
日前，向法院全额缴纳罚金人民币
3万元。通过对该案的持续跟踪，
区检察院获悉聂某某已主动向法
院缴纳了罚金人民币3万元。

区检察院围绕新形势下对刑
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新要求，主动
出击，积极推进，切实维护法律的
尊严，将财产刑执行工作落到实
处，有所为有所成。

本报讯（通讯员 郑霜）区工商
分局为做好2017年打击传销工
作，根据北京市《无传销区考核认
定办法》《无传销区考核认定实施
细则》以及2016年区打击传销工
作联席会议工作部署，加强工作制
度落实。

区工商分局先以区打击传销
办公室名义与全区镇街签订了
《打击传销工作责任书》，从工作
的实施、管理、机制建设、责任追

究等方面对打击传销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其次，填写了《打击传
销工作联系表》，更新了各镇街联
系人，确保责任到人、后续工作能
够顺利开展。最后，加强沟通协
调，共走访镇街13次，就打击传
销工作开展情况及工作目标进行
了强调部署。

下一步，区工商分局将继续加
强开展打击传销工作，保持高压态
势，保持区内无传销现状。

本报讯（通讯员张孝前）近日，
区城管局联合永定镇、区市政市容
委、区交通局、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区环保局等多个部门开展道路联
合执法检查，重点查处泄露遗撒、
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

前期，通过摸底调查、统计分
析，区城管等部门确定在永定镇卧
龙岗桥路段及大灰厂路段两个运
输车辆违法行为高发点位设置执
法检查站，对过往运输车辆进行逐
一检查。同时，多部门分工合作，
交通执法负责指挥运输车辆停车

检查，城管等各部门执法人员检查
运输车辆资质、超载、遗撒等情况，
通过协调配合、执法环节有效衔
接，确保执法检查高效。

此外，区城管等相关部门，一
方面严格按照执法程序对运输车
辆进行检查，做到执法程序严格。
另一方面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对存在运输违法行为的车主进行
处罚，做到依法行政。联合执法检
查严厉打击了道路运输违法行为，
对违法当事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
作用。

区食药监局

专项排查不合格药品

“亲友间借贷”风险

应当了解的民间借贷法律知识应当了解的民间借贷法律知识

区司法局主办

法律咨询热线：
12348或96156（周五）

根据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当按夫妻共

同债务处理。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
偿还。夫妻通过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
书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后，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
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另外，夫妻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后，可以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
另一方主张追偿。因此，牛先生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赵先生和郑
女士连带偿还借款。

法律解读

按 照
民事诉讼

“谁主张、
谁举证”的基本规则，作为原告，应
当提供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
意、其已履行付款行为等证明借贷
事实的主要证据。在没有借条、欠
条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寻找以下证
据：1.证人证言。民间借贷多发生在
日常生活中，许多没有出具借条、欠
条的借款案件中，往往有第三人在
场或者双方邀请的见证人在场，如
果证人能够出庭作证，如实陈述事

实，其陈述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
的证据。2.录音证据。很多没有借
条、欠条的民间借贷案件，债务人往
往拒绝出庭诉讼或者到法庭上陈述
与私下沟通中的陈述完全相反。这
种情况下，应该注意收集录音证据，
如对双方的电话沟通进行录音。如
果能够提交真实、完整，未被剪辑、
编辑、篡改过的原始录音证据，案件
胜诉还是有可能的。但最好还是避
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奉劝大家一句：
借钱还是得“先小人后君子”，千万
别忘了索取“借据”。

法律解读

案例点击 赵先生和王先
生两个人是多
年 的 好 朋 友 。

王先生是做建材生意的，前年因生意
需要资金周转，找赵先生借了八万元
钱。因为平时俩人关系很好，赵先生

便没让打借条，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给
了王先生八万元。当时说好一年后还
钱，到期后王先生也没有还，一开始还
接电话，后来连电话都不接了。赵先
生无奈，准备到法院起诉，可是他没有
借条，这场官司能打赢吗？

没有借条的借款能否要回来？

借款人离婚，出借人该找谁要钱？

案例点击 牛先生和
赵先生是朋友
关系。去年年

初，赵先生以购房为由向牛先生借了5
万元，并出具了由赵先生书写并签字的
借条，约定一年后还款。春节一过，还
款的日子到了，牛先生见赵先生没有要
还款的意思，于是找到赵先生家索要欠
款。赵先生说：“虽然借条是我写的，钱

也是我向你借的，但那是夫妻共同债
务。半年前，我和前妻办理了离婚手
续，并且约定夫妻共同债务由她负责偿
还。我前妻你也认识，你找她去吧。”无
奈，牛先生找到赵先生的前妻郑女士索
要欠款，没想到郑女士也一口回绝。李
女士说：“当时买的房子归他，和我没关
系，谁写的借条你找谁去，而且我也没
钱。”赵先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